附件3

三明市金融科技特派服务团考核评价表
	评价项目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每年开展服务次数
	10
	12次以上得10分，8-12次得8分，4-8次得6分，1-4次得4分，0次不得分。

	服务企业数量
	10
	每服务1家次县域重点产业相关企业得0.2分，此项封顶10分。

	开展金融宣传和培训等情况
	10
	每开展1次得2分，此项封顶10分。

	提供信贷、基金、债券、融资担保、保险等综合金融服务
	50
	帮忙县域重点产业相关企业获投融资每100万元得0.5分，封顶45分；发行债券每100万元得0.25分，封顶10分；风险保障每100万元得0.25分，封顶10分；每为1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得0.5分，封顶10分。此项封顶50分。

	股改、上市等提供专业辅导情况
	10
	[bookmark: _GoBack]协助成功上市1家企业得10分，每推动1家企业向交易所递交申报材料得8分，每推动1家在福建证监局上市辅导备案登记企业得5分，每推动1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的得5分，每推动1家企业从新三板基础层转入创新层得5分。协助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完成股改的1家得5分，每新增1家企业在福建省区域股权交易中心交易层挂牌得3分，每新增1家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得2分，每新增1家企业与券商签订IPO财务顾问协议的得1分。此项封顶10分。
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5
	随机调查服务企业10家，服务企业不足10家的，考察全部服务企业的满意度。满意度90%以上得5分，满意度每下降10%扣1分。

	服务区域业务管理部门满意度
	5
	满意得5分，比较满意得4分，基本满意得3分，不满意得0分。

	备注：以上数据统计周期为一个自然年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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